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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
关于明确全区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安全管理责任的

通知
长寿府发〔2020〕15 号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我区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工作，进一步厘

清该领域存在的监管盲区、职能交叉、职责不清等问题，根据《国

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安全监管工作

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19〕14 号）、《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

室关于加强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安办

〔2019〕69 号）文件要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重

庆市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明确全区

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安全管理责任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安全管理责任划分

（一）区级有关部门责任。

1．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物业管理区

域内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安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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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区商务委负责对大型商场、超市、酒店等规模以上商务

企业内小型游乐设施设备进行安全监管。指导商业综合体产权单

位、使用单位或委托管理单位开展商业综合体内小型游乐设施设

备安全管理工作。

3．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为从事小型游乐设施设备经营单位办

理营业执照。指导区级行业部门、镇街开展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安

全管理工作。

4．区城管局负责对街头游乐设施设备是否占用公共空间进

行监管，对所属公园内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进行安全监管。

5．区文化旅游委负责对 A 级景区、星级旅游饭店、营利性

娱乐场所内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进行安全监管。

（二）镇街属地责任。

由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负责对除商业综合体、规模以上商

务企业、市政公园、A 级景区、星级旅游饭店、营利性娱乐场所

以外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进行监督检查。

长寿湖镇负责对长寿湖欢乐世界内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进

行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落实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企业主体责任。

1．小型游乐设施设备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所有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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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游乐设施设备经营主体应在经营前办理营业执照，明确安全管

理责任人，参加相关安全培训；游乐场所应符合消防相关规定标

准，标注安全操作规范，提示安全风险，具备可靠的安全防护措

施；定期对游乐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和维修养护，并建立维保台账。

2．商业综合体主体责任。商业综合体产权单位、使用单位

或委托管理单位负责商业综合体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、监督检查

工作，保证所提供的场所符合消防相关规定，督促经营单位履行

好游乐设施设备安全管理、定期维修养护和安全防护等责任，督

促经营单位履行好游乐场所和游乐设施设备的清洁消毒责任；对

企业租借场地开展游乐设施设备经营的，要与运营使用单位签订

安全管理协议并督促落实。

3．长寿生态旅业公司责任。负责对公司经营的景区、场所

内的小型游乐设施设备开展日常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；对公司出

租的相关场所、项目要与经营主体签订安全管理协议并督促落

实。

二、安全管理内容

各镇街、有关部门（单位）应按照本文指定的小型游乐设施

设备安全管理责任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制定监督检查计划，切实

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责任，督促经营单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

日常检查主要对经营单位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和游乐场所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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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、管理制度进行检查；对小型游乐设施设备操作规范、风险

提示、安全防护措施、游客承载量进行检查；对经营单位开展小

型游乐设施设备定检、维修、养护情况进行检查。

本通知所指小型游乐设施设备是指除纳入特种设备目录以

外的游乐设施设备。

三、本通知自 2020 年 4 月 26 日起施行。

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4 月 26 日


